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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 
 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 

(立法會CB(3)720/13-14
號文件  
 


 

條例草案文本  

立法會CB(1)1790/13-14(01)
號文件  


 

法 律 事 務 部 擬

備 的 條 例 草 案

標 明 修 訂 事 項

文 本 (只 限 議 員

參閱 )) 
 
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 
 

(立法會CB(1)324/14-15(02)
號文件  


 

因應2014年11月
17 日 會 議 席 上
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表  
 

立法會CB(1)462/14-15(01)
號文件  


 

政 府 當 局 對

2014年11月17日
會 議 席 上 所 提

事 項 作 出 的

書面回應  
 

立法會CB(1)462/14-15(02)
號文件  


 

因應2014年12月
15 日 會 議 席 上
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表 ) 
 
 
 政府當局擬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 
  

(立法會CB(1)462/14-15(03)
號文件  
 


 

政府當局擬提出

的全體委員會審

議階段修正案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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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相關文件  
 

( 檔 案 編 號 ： CO/2/10C 
(2014) 

 立法會參考資料

摘要  
 

立法會LS67/13-14號文件  法律事務部報告

 
立法會CB(1)1790/13-14(02)
文件  

 立 法 會 秘 書 處

就《 2014年證券

及 期 貨 及 公 司

法 例 (無 紙 證 券

巿 場 修 訂 )條 例

草 案 》 擬 備 的

背景資料簡介  
 

立法會CB(1)2035/13-14(09)
號文件  


 

因 應 2014年 7月
18 日 會 議 席 上
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 行

動一覽表  
 

立法會CB(1)2035/13-14(10)
號文件  


 

政 府 當 局 對

2014年 7月 18日
舉 行 會 議 所 提

事 項 作 出 的

書面回應  
 

立法會CB(1)2035/13-14(11)
號文件  


 

法 律 事 務 部

2014年 8月 27日
向 政 府 當 局 發

出的函件  
 

立法會CB(1)220/14-15(02)
號文件  


 

政 府 當 局 對 立

法 會 秘 書 處 法

律 事 務 部 就 條

例 草 案 發 出 的

函 件 作 出 的

書面回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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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CB(1)324/14-15(01)
號文件  


 

政府當局和證券

及期貨事務監察

委 員 會 對 團 體

代 表 向 法 案 委

員 會 所 提 建 議

的書面回應 ) 
 
討論  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錄 )。  
 
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2.  因應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提出的意見，法案

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覆檢新訂的《印花稅條例》

(第 117章 )第 5AA(1)(b)條中文本的草擬方式，以期

令普羅大眾更容易了解該項條文。該項條文是關於

新的加蓋印花方法在甚麼情況下適用於香港證券

的售賣或購買的成交單據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已於2015年1月
28日隨立法會 CB(1)492/14-15(02)號文件送交

委員。 ) 
 
 
II 其他事項  
 
立法時間表  
 
3.  主席表示，法案委員會已經完成條例草案

的審議工作。法案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在 2015年
3月 1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的

建議。就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作出預告的限期為

2015年 3月 9日。主席將於 2015年 2月 27日向內務

委員會提交報告，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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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9時 09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5年 3月 13日



 

附錄  
 

《 2014年證券及期貨及公司法例 (無紙證券巿場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五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  ： 2015年 1月 22日 (星期四 ) 
時 間  ：上午 8時 30分  
地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3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0414 – 
000623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
 

 

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
000624 – 
00140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 
陳鑑林議員  

第 4部    相關修訂  
 
第2分部   修訂《印花稅條例》(第117章 ) 
 
條例草案第 52條    修訂第 2條 (釋義 ) 
 
條例草案第 53條  修訂第 4條 (印花稅的

徵收、繳付的法律責任及追討 ) 
 
條 例 草 案 第 54 條    加 入 第 5AA 及

5AAB條  
 
5AA. 加蓋印花方法的額外規定  香港
證券的售賣或購買  
 
助 理 法 律 顧 問 建 議 政 府 當 局 覆 檢 新 訂 的

第5AA(1)(b)條中文本，將 "第5AAB(2)(b)條
所載的條件，就該單據獲符合，本條即適

用 於 該 單 據 " 一 句 改 為 " 該 單 據 符 合 第

5AAB(2)(b)條所載的條件，本條即適用於

該單據 "。  
 
陳議員認為助理法律顧問的建議有助市民

更易了解該項條文。  
 
政府當局解釋，根據英文本的描述，就成

交單據而言，新訂的第 5AAB(2)(b)條所提

到的條件，只要 "in respect of it"獲符合便可

以。當局認為在這個情境中，中文本 "就該

單據獲符合 "的寫法足以表達此一涵義。   
 
政府當局答應覆檢新訂的法例第5AA(1)(b)條
中文本的草擬方式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政 府 當 局 須 按

會議紀要第 2段
採取跟進行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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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1401 – 
00200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條 例 草 案 第 54 條    加 入 第 5AA 及

5AAB條  
 
5AAB. 為施行第 5AA條批准安排  
 
條例草案第 55條    修訂第 19條  
(關於香港證券的售賣及購買的成交單據等 ) 
 
條例草案第 56條    修訂第 58A條  
(在被處以某些罰款前可向署長作出陳述 ) 
 
條例草案第 57條    修訂第 58B條  
(某些罰款的減免 ) 
 
條例草案第 58條    修訂附表 1 
 

 

002004 – 
00240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簡介當局就 2014年 11月 17日會議

席上所提事項作出的書面回應  
[立法會CB(1)462/14-15(01)號文件 ] 
 

 

002410 – 
002935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 
 

政 府 當 局 簡 介 當 局 擬 就 條 例 草 案 提 出 的

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 "修正案 ") 
[立法會CB(1)462/14-15(03)號文件 ] 
 
有關條例草案第 1條的修正案   
 
關於當局提出增訂條例草案第 1(2)及 (3)條
的修正案，助理法律顧問建議採用更簡潔

的 草 擬 方 式 ， 例 如 直 接 訂 明 條 例 草 案

第 17(7)條將會在條例草案在憲報刊登成為

法例 (下稱 "《修訂條例》 ")當日起實施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條例草案第 17(7)條以外，

若干其他條文 (例如條例草案第 1條 )亦會在

憲報刊登《修訂條例》")當日起實施。為確

保條例草案第 1(2)條涵蓋所有該等其他條

文，故此以較為概括的方式草擬條例草案

第 1(2) 條 。 政 府 當 局 又 表 示 ， 條 例 草 案

第 1(3) 條 的 用 意 是 把 將 會 在 財 經 事 務 及

庫務局局長指定的日期起實施的其他條文

也都涵蓋在內。  
 

 

002936 – 
00380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郭榮鏗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 

有關條例草案第 12條的修正案   
 
郭議員詢問新增的法例第 101AAO(2A)(a)條
會如何就法庭的具體權力作出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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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政府當局解釋    
 
(a) 助理法律顧問曾經提出關注，表示擬在

《公司條例》(第 622章 )第 152及 633條下

作出的附註 (即條例草案第 28及 42條 )指
示讀者參閱將會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

察 委 員 會 (下 稱 "證 監 會 ")根 據 新 訂 的

《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》 ( 第 571 章 )
第 101AAO條訂立的規則，以了解原訟

法庭的若干權力。然而，助理法律顧問

注意到，新訂的第 101AAO條並無明確

授權證監會可訂立關乎原訟法庭該等

權力的規則；   
 
(b) 擬提出的修正案明確指出證監會根據

新增的第 101AAO條訂立的規則可就關

乎向法庭就配售、轉讓及傳轉提出申請

及 由 法 院 接 納 這 些 申 請 的 事 宜 作 出

規定，修正案可釋除助理法律顧問的疑

慮 。 為 更 清 晰 起 見 ， 建 議 新 增 的

第 101AAO(2A)(b)條旨在明確指出根據

新增的第 101AAO條訂立的規則涵蓋關

乎或附帶於第 101AAO(1)、(2)或 (2A)(a)
條所述的事宜；及  

 
(c) 政府當局曾經就原訟法庭權力的事宜

徵詢司法機構意見，才為條例草案定稿

以提交立法會。  
 
有關新增條例草案第4部第4A分部的修正案  
 

003801 – 
00391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立法時間表  
 

 

003920 – 
003956 

主席  
林健鋒議員  
 

總結致辭  
 
林議員表示，主席主持會議卓有效率、政府

當局及證監會盡力回答委員提問，以及立

法 會 秘 書 處 對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提 供 支

援，他對這些方面表示讚賞。  

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5年 3月 13日  


